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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前言-面臨挑戰

取水水源複雜
 取水水源眾多，水質水量易受氣候變遷影響

 工商經濟發展、都市快速成長

 管理複雜度日益提升

河川 水庫 埤塘

地下水壩堰 區域排水
回歸利用

非農田排水介入
 公共排水系統及污水下水道尚未全面普及

 配合水利法逕流分擔出流管制等防洪規劃

 非農田排水有介入灌排渠道之實務需求

公共從
來使用

搭排戶
其他
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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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作用母法難以管理
 農業灌溉水質保護方案作為過去辦理依據

 如發生異常或污染，通報環保單位協處

 與環保法規保護標的不同，無法可罰

無作用
母法

管理制度
難以落實

農業灌溉水
質保護方案

環保單位協
處污染案件



前言-解決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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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農田水利法為作用母法

 相關子法及法規命令等

 確立法治管理完整架構

建立法制架構

強化跨域合作
 改制納入 提升 管理位階

 強化政府 機關 跨域合作

 強化民間 團體 公私協力

 強化灌溉水質管理

 緊急應變搭排管理

 灌溉水質稽查業務

落實公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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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農業灌溉水質業務推動情形



一、建立灌溉水質法制管理架構

109年10月1日頒布施行

農田水利法

灌溉水質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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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頻率

資訊公開

https://www.ia.gov.tw/sp/page/IrrigationWater

本會農水署成立後，已建立全國一致性規範

有效期間
•一般家戶或農舍：20年
•非一般家戶或農舍：5年

法規命令
 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
 非農田排水之灌溉水質基準值
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則

 農田水利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所定事業
 農田水利法第三十一條情節輕微及減免
處罰標準

行政規則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田水利署灌溉水質檢驗作業要點



二、灌溉水質監測與管理制度

圖 例

農田水利事業區域

截至111年6月底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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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改排搭排戶

保護方案推動成果豐碩，完成階段性

任務並確保灌溉水質安全

後續依農田水利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一階段：102年~105年】
針對工業搭排戶辦理限縮

【第二階段：106年~109年】
針對其他事業搭排戶辦理限縮

 需管制 586戶工業搭排戶，已全數完成限縮
或輔導改排

 達成第一階段目標，有效維護灌溉用水品質

 需管制 93戶其他搭排戶(如：醫院、食品廠、
畜牧屠宰業等)，已完成89戶限縮作業

 第二階段目標達成96%，僅餘4戶因改排困難，
持續與相關單位協調改排措施

持續與相關單位共同推動以下改排措施

加速建置周邊污水下水道系統

持續協調取得困難之用地同意

財團法人為恭紀念醫院

(仁愛院區)

昌瑞吉畜牧場

林哲輝畜牧場

祥耀畜牧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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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面禁止灌溉專用渠道搭排事宜

已公告之農田水利設施範圍(渠道數)

管理處 灌溉專用
農田排水

下游具引灌需求
農田排水

下游不具引灌需求
小計

宜蘭 135 21 32 188

北基 330 0 0 330

桃園 19 5 9 33

石門 1 14 88 103

新竹 106 1 5 112

苗栗 108 4 1 113

台中 40 5 3 48

南投 49 0 3 52

彰化 66 2 42 110

雲林 95 0 48 143

嘉南 51 3 14 68

高雄 47 0 19 66

屏東 49 2 7 58

花蓮 38 4 18 60

臺東 174 1 28 203

七星 30 0 0 30

瑠公 13 0 0 13

總計 1,351 62 317 1,730 

持續進行設施公告 落實搭排管理

灌溉
專用

原則禁止搭排
本署成立後已不再
受理搭排

農田排水
下游具引
灌需求

 搭排戶排放水質應符合
灌溉水質基準值管制項
目及品質項目(共19項)

農田排水
下游不具
引灌需求

 搭排戶排放水質應符合
灌溉水質基準值管制項
目(共9項)，並應符合放
流水標準

灌溉專用渠道，不得受理搭排！



四、推動檢驗認證確保結果公信

本署桃園、石門及彰化管理處均取得TAF認證

國際認證科學檢驗，杜絕爭議，保障水質

定期參與國際能力試驗比對

確保檢驗品質與國際接軌，提升公信力

 TAF實驗室國際認證許可

 國際檢驗能力試驗比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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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落實異常判斷與應變處理

精簡應變處理流程
強化即時處理能力

 灌溉水質污染事件緊急應變

 發生灌溉水質污染案件時，藉由緊急
應變處理，減少灌溉水質受影響程度

 即時判斷，即時處理，杜絕污染影響

 跨單位協力，保障灌溉水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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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灌溉水質管理排放水量

 排放水量計算：以畜牧業、集合住宅為例

集合住宅污水量計算畜牧業污水量計算

 住宅區申請居住人數：86戶(共計278人)

 單人生活污水排放量：0.25 m3/日

 年生活污水排放總量：278(人)*0.25*365

=25,367.5 m3

申請計畫書 與 許可函 核發排放水量數值相同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證明文件 與 許可函 核發排放水量數值相同

 豬隻在養頭數(999頭)，單頭豬廢水產生量估：0.02 m3/日

 每日畜牧廢水排放量：999*0.02=19.98 m3/日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核發廢污水量：18.57m
3
/日(扣除沼液沼渣)

 畜牧廢水年排放量為：18.57*365=6,789 m3

 參考建築物污水處理設施設計技術規範，表2-1 建築物污水處
理設施使用人數、污水量及水質參考表，H類-住宅類。

 該案畜牧業者已辦理部分畜牧糞尿資源化利用，故經計
算減量後之事業廢水產生量為18.57m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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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排放非農田排水收費標準

 依農田水利法第22條，訂定相關收費標準及計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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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年)

每戶搭排收費標準＝收費基數 ×年最大排放水量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

(m3/年)

建立具一致之搭排收費標準計算方式

年最大排放水量(m3/年)

年最大排放水量不足1,000 m3

，按1,000 m3計費

水質污染潛勢係數
依農水法§29III所定事業，若屬公告事業，該係數為1.5；若非屬公告事業，該係數為1.0

收費基數＝渠道性質基數×渠道長度基數
 渠道性質基數：土渠：1.10，內面工：2.00，隧道：3.00

 渠道長度基數：使用渠道長度在5公里以內者為1.00
5公里以上者，每增加1公里其基數增加
0.02，最高以2.00計算

1 2 3

1

2

3



八、異常案件追蹤處理，稽查遏止不法

 定期檢核搭排資料及追蹤異常案件

異常案件
追蹤處理

稽查遏止不法 強化搭排管理公權力執法 落實水質保護

許可搭排戶
不定期隨機
辦理稽查

通知搭排戶
加強管理

定常性檢驗
水質異常

確認現況與許
可是否相符

確認排放水質
是否符合規範

如有不法
落實裁處

110年異常通報

55件

定期召開會議檢討搭排管理執行成效

 定期召開檢討會議，檢核搭排資料正確性及排放水質檢驗結果

 如搭排戶水質檢驗結果發現有異常之處，則執行相關追蹤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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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件中20件已完成改善，14件已納入111年稽查對象，21件持續進行定常性水質檢驗，已確認無重金
屬污染疑慮，持續督促其改善，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



九、針對違規案件依法裁處

依違反灌溉水質基準值
管制項目、品質項目
計算處分點數的總和

罰鍰額度＝處分基數×處分點數

依農水法第29條規定訂定基數

§29,I，未經許可排放，3萬~60萬元
§29,II，經許可排放，3千~3萬元
§29,III，經許可排放屬公告事業，3千~60萬元
§29,IV，有危害農業產業、生物安全或人體健康之虞，2,000萬元

 裁罰基準及作業流程

評估違規情事

進行罰鍰及改善處分
追蹤並確認
是否完成改善

一年內達兩次未
改善得廢止許可

結案

回歸

定常監測

完成

未完成

依辦法§21
限期改善、停止排放

依農水法

§29罰鍰處分

依辦法§18,VI

廢止許可

開立裁處書

未如期完成改善

得按次處罰
若屬違規情事重大者
則列入定期稽查對象

特殊對象
造冊列管

追蹤
評估項目：
• 行為人類型
• 違規事項
• 陳述意見

依辦法§19
辦理搭排水質稽查

排放水質檢測
是否符合灌溉水質

基準值

不符合

回歸
定常監測

符合

公告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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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定期召開保護灌溉水質跨平台聯繫會議

加強水質監測頻率與項目

加強搭排戶水質監測管理

強化水質污染輿情通報

落實搭排管制措施

加強農業生產地區水污染源之管制

加嚴放流水標準，及劃設總量管制區

加強高污染風險農地之污染源稽查及管制

(含土壤控制/整治場址、農作物污染農地)

加強事業廢水排放輔導改善，及加強未登工廠查處

(含附掛(埋)專管、製程改善、廢水處理減量等)

加速排水系統建設速度

(包含下水道系統及區域排水系統)

加強排水管理

(水利單位加強辦理區域排水管理)

加強灌溉水質
管理維護

加強污染預防機制 加強排水管理及
加速興建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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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農業灌溉水質跨部會聯繫平台

農田
水利
灌溉

輔導工
廠廢水
改排

環保署
農田
水利署

經濟部
工業局

推動
灌排
分離

地方
政府

作物
生產
安全

農糧署
農試所

內政部

污染下
水道系
統

每半年邀集各
單位共同推動
3大具體措施精
進管理策略



十一、跨域協作保護灌溉水質

劃設總量管制區

加嚴放流水標準

從源頭減少污染介入

 高污圳逐步完成改善並解列，確保農產品食用安全

水質、農地、農作
污染案件頻傳

62處

農田水利署成立
強化跨域合作共享行政資源

各單位
加強污染預防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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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年 109年5處 2處 111年

管理處 水體
劃定總量
管制區

加嚴放流
水標準

管制項目

桃園

南崁溪
(南崁圳、坑子口圳)

V － 銅

新街溪、埔心溪
(桃園大圳2、3、4支線)

V － 6項重金屬

茄苳溪(紅毛圳) － Ｖ 銅

新竹

客雅溪、三姓溪
(汀甫圳、隆恩圳、九甲埔

幹線)
－ V 銅

香山灌區
(牛埔溪支線、八輪支線)

Ｖ － 6項重金屬

臺中
房裡溪(苑裡圳) Ｖ －

重金屬
總鉻、六價鉻、
銅、鋅、鎳、鎘

詹厝園圳 Ｖ － 6項重金屬

彰化
東西二圳 － V 總鉻、銅、鋅

東西二、三圳八堡一圳 Ｖ － 6項重金屬

預計111
年完成



十二、維護農業生產環境安全永續

 強化跨域合作，保障灌溉用水安全

推廣新型物聯網感測技術 透過感測器即時掌握水質變化

 109年底：會同環保署監資
處、相關管理處進行磋商
與規劃

 110年：於彰化、高雄布設
感測器，並成功破獲不肖
業者偷排案件

 111年：於桃園、臺中、彰
化、雲林布設感測器，並
持續掌握水質變化

目前已設置10台
連續自動水質感測器

 資源共享，確認水質數據變化概況
 評估是否具有週期性污染介入狀況

定期召開會議，研議灌溉水質改善策略
推動各項措施，展現灌溉水質提升成效

行政資源共享、跨域專業整合
科學工具投入、主動杜絕污染

合作發展新興監測技術

轉守為攻 強化追蹤

強化
跨域
合作

17
連續自動水質感測器
設置點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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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灌溉水質業務FQA

•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 渠道底泥檢測與申報常見問題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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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灌溉水質基準值共有哪些項目？為何區分管制項目及
品質項目，其訂定考量為何？

一. 農委會過去於92年頒布「灌溉用水水質標準」(共30項)，做為灌溉水

質管理之參考，該標準已於111年2月24日廢止。

二. 本署於109年11月17日發布「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規範灌溉水

質基準值(共19項)，用以規範排放至灌排渠道之非農田排水。

編號 管制項目 限值

1 總鉻(Cr) 0.1

2 鎳(Ni) 0.2

3 銅(Cu) 0.2

4 鋅(Zn) 2.0

5 鎘(Cd) 0.01

6 鉛(Pb) 0.1

7 砷(As) 0.05

8 汞(Hg) 0.002

9 pH值 6.0-9.0

編號 品質項目 限值

1 導電度(EC) 750

2 懸浮固體(SS) 100

3 氨氮(NH3-N) 3.0

4 鈉吸著率(SAR) 6.0

5 殘餘碳酸鈉(RSC) 2.5

6 氯鹽(Cl-) 175

7 硫酸鹽(SO4
2-) 200

8 溶氧(DO) 3.0 

9 陰離子界面活性劑 5.0

10 油脂 5.0

管
制
項
目
限
值

品
質
項
目
限
值

考
量
健
康
風
險
危
害
性
而
訂
定

考
量
長
期
引
灌
將
對
土
壤
品
質

及
作
物
生
長
有
負
面
影
響
而
訂
定

溶氧為下限值
DO>3.0 mg/L
才符合標準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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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工作站辦理定常性初、複驗，如果發現不符合灌溉水
質基準值，可以做為行政處分的依據嗎?

一. 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工作(初、複驗)主要係為

掌握灌溉水質現況，藉由定常性檢驗工作評估

灌溉水質變化趨勢，以了解可能或潛在風險熱

區，不能做為行政處分依據，係用以評估後續

管理作為，視需要投注檢驗量能。

二. 考量資源運用效益，倘涉及行政處分，搭排戶

排放水質檢驗結果及其執行流程是否具代表性，

常為訴願或訴訟討論之重點，故規劃以委外由

認證實驗室進行檢驗工作，並依「非農田排水

之灌溉水質基準值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

則」執行。

三. 針對採樣、保存、運送、檢測及品質管制方式

等所有作業流程，皆須符合環保署公告相關指

引辦理，其檢驗結果，方可作為後續行政處分

之依據。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年度水質監測點

2,393 點

許可搭排戶

2,216搭排戶(改制新辦)

18,317搭排戶(總計)

110年度
水質監測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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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如果工作站定常性辦理初驗及複驗發現不符合灌溉水
質基準值，不能行行政處分，那可以怎麼做?

一. 依據本署「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受理申

請搭排許可作業指引」，當管理處及工

作站辦理定常性檢驗，發現搭排戶排放

水不符合灌溉水質基準值，應提醒搭排

戶加強管理水質（觀念通知）。

二. 觀念通知指行政機關就事實認知向相對

人表示之行為，不對外產生法律效果，

僅呈現事實的態樣；也就是僅告知「如

未加強管理後續可能遭遇之行政處分」，

並未直接就法規授權內容對搭排戶產生

法律效果，還沒有涉及到真正的裁罰，

即為觀念通知。

三. 如搭排戶經通知加強管理後，排放水質

仍未改善，則應評估辦理搭排水質稽查，

據以執行正式行政處分。

提醒加強管理通稿
(觀念通知)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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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工作(初、複驗)，也需事先通知搭
排戶嗎?如現場搭排戶排放水水量很少，還要採樣嗎?

Ａ：一. 本署各管理處辦理定常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工作(初、複驗)，主要係

利本署掌握灌溉水質現況，藉以評估相關管理作為，由於僅涉及本署

內部管理機制，並無涉及後續裁罰，爰此，暫無事先通知之需要。

二. 考量灌溉水質檢驗為灌溉水質管理之重要基礎工作，因此，請各管理

處務必配合執行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工作，依照水質監測計畫執行採

樣檢驗，以保障灌溉水質安全，如搭排戶排水量很少，請於現場承接

水樣至樣品體積足夠，或另行安排採樣時間，或考量安排夜間或假日

採樣，確保完成灌溉水質檢驗工作。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初驗儀器
現場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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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搭排戶如於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發現不符灌溉水質基準值，
須辦理異常通報，辦理異常通報後應如何追蹤改善至結案?

Ａ：一. 各管理處如於定常性灌溉水質檢驗時，發現

搭排戶介入口排放水檢驗結果不符合灌溉水

質基準值，將由水質系統自動通知須執行異

常通報。除函文觀念通知搭排戶加強改善，

應持續追蹤搭排戶改善情形，直至達成「完

成改善」之解列條件；如未能解列，則應持

續列管。

二. 「完成改善」條件包含：

1. 定期或啟動加強檢驗質至排放水符合規定。

2. 搭排戶自行提報改善後之水檢測報告。

3. 搭排戶排放水不再介入農田水利設施範圍。

4. 已辦理搭排水質稽查。

5. 依據搭排戶介入渠道屬性，免辦理追蹤改善。

三.如搭排戶仍無法達成解列條件，應辦理搭排

水質稽查。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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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為什麼搭排戶基本資料建立時，介入點相關資訊要由
圖台帶入？

一. 依據農水法第29條規定，依第14條許可排放非農田之排水，不符合灌

溉水質基準值者，處以罰鍰，故已有搭排戶之灌排系統（圳路）應完

成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公告作業。

二. 為加速完成公告作業，已有搭排戶之圳路其起迄點均應公告。因上述

緣由，透過圖台點選帶入介入點相關資訊，可避免介入點座標(座標在

渠道上)與渠道名稱誤植。

定常性水質檢驗常見問題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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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搭排戶排放路徑要埋管過路，其土地為私有(或國有)，是否要取得
地主，或道路主管機關的使用同意(或挖掘許可)(1/2)

一.搭排戶之排放路徑及介入點所在土地，皆須取得土地使用同意

(或道路挖掘許可)。

二.然而道路挖掘許可，其實並不等同土地使用同意，故應請搭排

申請人依實際狀況事先取得地主同意、或向國產署確認是否辦

理租約、並取得道路挖掘許可。

三.建議各管理處於搭排申請人確認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或道路挖

掘許可後，使得受理其搭排申請。

補充說明

道路管理通常為縣市政府下放權限，交由
地方公所處理，且路面管理常涉及路面安
全、地基、其他管線與年度修繕工程，因
此有埋管搭排之需求，需經過主管機關同
意後，始得向管理處申請許可。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26

若搭排戶排放路徑要埋管過路，其土地為私有(或國有)，是否要取得
地主，或道路主管機關的使用同意(或挖掘許可)(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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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需先界定該農田水利設施是否屬於本署之管理範圍。

二.如是且有供水、排水服務，依農田水利法第11條規定，本法施

行前提供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地，應照舊使用。

三.因此在私人土地上的農田水利設施範圍(渠道構造物)，亦屬於

搭排業務處理的範圍。

四.但受理搭排許可申請時，依農田灌溉排水管理辦法第10條規定，

仍要請申請人檢附土地使用同意證明。

補充說明

如果申請人在取得土地使用同意證明文件有困難，建議不予受理並
請申請人尋覓其他排水系統，本署原則不干涉地主與申請人間之土
地使用同意問題。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若土地屬於私有，但設施為管理處所有並負責維管，在搭排業務辦理
上應注意事項有哪些？



某事業提出搭排申請，但表示其主管機關對於檢附事業環保證明有困
難(如：無製程廢水證明)，針對這類案件該如何辦理？(1/3)

28

一.若於案件受理階段，得依辦法第12條規定，函發限期補正通知，

屆期未完成文件補正，則本案不予受理。

二.然而大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協助出具相關證明有其難處，

僅環保單位針對水污染列管事業，可協助確認其是否無排放製

程廢水或僅排放生活污水。

三.為維護灌溉用水品質，建議事業搭排申請仍應請其主管機關，

協助提供相關證明。

四.以農業產業為例，若能檢附農業設施容許使用文件，代表其主

管機關已針對該事業進行相關審認，爰得評估作為申請搭排許

可之相關文件參考依據。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某事業提出搭排申請，但表示其主管機關對於檢附事業環保證明有困
難(如：無製程廢水證明)，針對這類案件該如何辦理？(2/3)

29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部分地方政府於辦理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案件，
會一併現勘至該事業廠內確認製程內容
→提供無製程廢水排出之相關說明

該事業函詢地方環保局，該廠製程是否需要
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事業環保證明文件

並表明，若該公司若有不實之事項，而使公
務員造成登載不實之情事，將依刑法處分!

地方環保單位協助針對業者之
書面資料進行審查、並實地現勘

確認無製程廢水排出，僅員工生活用水函文

理想情況

感謝部分環保單位
協助實質審查



某事業提出搭排申請，但表示其主管機關對於檢附事業環保證明有困
難(如：無製程廢水證明)，針對這類案件該如何辦理？(2/3)

30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部分地方政府於透過書面審查
確認該事業廠內之排放狀況

→提出無製程廢水排出之相關說明

該事業函詢地方環保局，該廠製程是否需要
申請水污染防治許可證→事業環保證明文件

地方環保單位協助針對業者之
書面資料進行審查

確認無製程廢水，僅產生生活污水之函文

實務面臨大多狀況

主管機關雖僅書面審查，
仍得作為事業環保證明



請問「鄰近無其他排水系統」，是否有較為明確的認定方式？
(1/2)

31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一.農水法第14條之立法理由：農田灌溉排水渠道之施設目的為灌

溉與農田排水功能，其管理原則為落實灌排分離，然考量公共

污水下水道普及率尚低，故現況使用農田灌溉排水系統兼作其

他排水需求仍存，故以許可方式辦理。

二.因此農田水利設施範圍內，若具有鄰近可供排放之其他水利設

施，則請申請人優先向其他目的主管機關提出排放申請。

三.實務上，每個搭排申請案件的背景都不同，如：某案件僅需埋

管過路不到10公尺，即可排放至道路側溝，但若難以取得土地

使用同意，改排仍有其困難，故「鄰近無其他排水系統」難以

透過通案方式認定。

四.若有搭排許可上的疑慮，建議透過邀集相關單位共同會勘，並

以作成會議紀錄的方式辦理。



請問「鄰近無其他排水系統」，是否有較為明確的認定方式？
(2/2)

32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本函屬行政處分
訴願條文不可隨意刪除

說明地點鄰近其他排水路

辦法第13條第5款、第6款

敘明本案基地的確切位址及相連道路、
其他排水系統所在位置之情況

OO管理處OO工作站

OO管理處

OO管理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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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排放水量的估算相當重要，但如何在現勘、或審查文件過程中，
確認他們的申請排放水量？

一.目前受理搭排案件之排放水量估算，可依其廢污水排放主體，

對應相關規範進行估算，或參考相關機關核發之排放水量、或

要求出具水利技師簽證。

二.若廢污水排放主體為人，建議參照內政部營建署建築物污水處

理設施設計技術規範內容(每人約0.25 CMD)；若為畜牧業、水

產養殖業、或事業，得分別透過在養頭數(豬隻約0.02 CMD) 、
養殖面積對應經濟部水利署水權登記要點附件(如虱目魚約每

公頃180 CMD)、或水措文件之核發水量等，進行估算。

三.實務上，各管理處若因搭排申請案件背景不同， 或為配合地方

政府之相關規定，搭排許可排放水量之核算得因地調整，惟針

對相同類別之搭排戶，建議各處應有一致之辦理方式，並於系

統備註欄位中詳實說明。



34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建商為興建集合住宅，以公司名義申請並取得20年之搭排許可，後
來陸續賣出後，卻沒有提變更申請，其後續處分相對人應如何辦理？

一.依辦法第17條規定，依14條規定取得許可之內容變更者，

申請人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一個月內，向主管機關申請

變更。若未依前揭規定辦理，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二.然而實務上，多數建商賣出建案後，並不會向管理處提

出變更申請，而衍生後續行政處分對象不明的情況。

三.針對這類狀況，搭排戶若屬「公寓大廈」，得依公寓大

廈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請其推派管理負責人，並完成變

更申請，以利後續搭排管理。

補充說明

依據公寓大廈管理辦法第3條之定義，公寓大廈係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
執照設計圖樣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
另依據公寓大廈管理辦法第29條規定，公寓大廈應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
責人；並依第55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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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針對許可後逾期仍未補繳交相關文件之搭排戶，是否能提醒同仁
應發文催繳？或是否得辦理相應之處分？(1/2)

一.為使搭排申請人得順利取得建築執照、水污染防治許可證等相

關文件，各管理處得核發附保留廢止條件之搭排許可，並要求

事業搭排戶於半年內、一般家戶及農舍於2年內補繳相關文件，

逾期得廢止許可。

二.針對即將逾期且尚未補繳相關文件之搭排戶，得透過水質系統

發送通知以利追蹤，而經過去會議各管理處共識，事業搭排戶

得向管理處提出一次文件延期。

三.目前亦確實有管理處針對已展延而仍無法如期補繳相關文件之

事業搭排戶，基於維護灌溉用水品質之考量，執行廢止許可處

分。但若針對一般家戶等多數因建物興建期程延宕，而尚未完

工或不具排水事實之搭排戶，得酌情再予以展延文件補繳期限，

直至搭排許可屆期。這部分各管理處得依實務需求，存有一定

之裁量空間。



36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針對許可後逾期仍未補繳交相關文件之搭排戶，是否能提醒同仁
應發文催繳？或是否得辦理相應之處分？(2/2)

本函屬觀念通知
無須法令依據及訴願條文

同意延期時間，管理處得依環保局提供之期限為評
估標準。若無，則以6個月為原則同意文件延期。

水污染防治許可證 =事業環保證明文件

如環保局函文告知辦理時間超過6個月，則可依據環保
局函文內容合理調整文件延期檢附時間。

文件延期申請書

延伸問題：
若，申請人有充足且不可抗之理由，是否能再提出第二次文件延
期申請?

可以！(經管理處評估後，理由充足且作證資料合理)
請申請人自行提報說明文件，並檢附足以佐證之相關資料，供管
理處進行審查、評估，管理處得依申請人需求，予以同意延期，
但需持續追蹤該案之後續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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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請問目前是否有完整走完裁罰程序的搭排案例？(1/2)

一. 今(111)年為搭排水質稽查作業的試辦年，目前針對違反相關規定的

搭排案件，已函請相對人加強水質管理或提出變更申請，並針對違規

狀況進行說明。

二. 本署將追蹤改善狀況，針對仍未改善之稽查案件，視其違反相關規定

之情節，依辦法第18條至第21條等規定，執行對應之行政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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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搭排水質稽查作業後續行政程序辦理流程
(不符情形屬水質/非水質項目者)

請問目前是否有完整走完裁罰程序的搭排案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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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39

如果某處小排本身沒有引灌，並匯入下游區域排水，而更下游存有
水門取用迴歸水引灌，請問這樣算是有引灌，還是沒引灌需求呢？

一.依據今(111)年本署召開之第二次工檢會共識，建議以農

田水利設施範圍作為評估依據。

二.農田排水渠道若中途介入其他排水系統，則該段渠道屬

性建議認定為下游不具引灌需求之農田排水渠道；若有

自其他排水系統引灌至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之事實，則該

段渠道屬性建議認定為下游具引灌需求之農田排水渠道。

下游不具引灌需求之農田排水渠道 區域排水、埤塘、河川 下游具引灌需求之農田排水渠道

其他排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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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40

某處上游是專用灌溉渠道，其水流入鎮內的路邊排水溝，或是私

有土地內，然後有一般家庭生活污水亦排入該路邊排水溝(無申請

私自排放)，而該排水溝的下游又有引灌需求。針對該類情況，管

理單位是否應去要求該戶(一般家戶)做搭排申請，亦或請其提交

水質檢驗報告，以茲佐證該戶排放水並無疑慮？

一.若該家戶所排之污水無直接進入本署權責之農田水利設

施範圍，較無法針對該戶提出相關通知或要求檢驗其水

質。

二.為維護下游良好灌溉水質，及辦理相關管理作為，可定

期針對具引灌需求之渠道取水口，辦理水質檢驗作業及

相關評估，若確有不符灌溉水質基準值的情況，得函請

地方環保單位協助妥處，或請區域排水及道路側溝主管

機關，針對介入情形提報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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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是否能舉例因從事農業行為，而排放非農田排水的情況？

一.因從事農業行為而產生非農田排水，係指違反農水法第

31條的情節輕微減免處罰標準。該情況之前提為，存有

農水法第29條第1項的未經許可排放，意即所謂的非搭排

戶。

二.具體案例或相關行為，如：某處非屬搭排戶之農業資材

室，因農民清洗農機具、清洗大量蔬果，或是農業資材

室、農舍本身存有排放生活污水之情況，皆可屬之。

三.針對這類狀況，建議各管理處得先以口頭善意告誡、或

以函文觀念通知行為人，應依相關規定向管理處申請搭

排，或加強排放水質管理，否則得依農水法等相關規定，

針對已公告設施範圍之區域，執行對應之裁處。



42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建議農水署的搭排申請許可作業，也可加收審查費，且不論審查
通過與否，均不退還，且除了使用費外，也建議收取保證金，若
搭排戶有違規情形，就可沒收保證金

一.在農田水利設施範圍使用行為規費收費標準正式頒布前，依農

田水利會費用徵收辦法辦理。

二.農水法第12條兼作使用、農水法第13條銜接使針對搭排許可

是否得加收審查費、或收取保證金，其辦理模式初步將與用，

有一致之辦理準則。



43

Q：

Ａ：

搭排戶申請許可時所提之水質檢驗報告，可以由搭排
戶自行取樣送樣嗎?

一. 同前所述，本署針對非農田排水之檢驗方法，訂定「非農田排水之灌

溉水質基準值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則」作為依循；該作業準則

中指出，針對採樣、保存、檢測及品質管制方式，皆規定須依照環保

署公告相關指引辦理。

二. 也就是說，如果沒有依照前述作業準則內容辦理，其所出具之檢驗報

告，沒有辦法用來判斷「搭排戶排放水符合／不符合灌溉水質基準

值」，因為整個採樣檢測過程中可能存在問題，水樣跟檢測結果不具

有代表性。

三. 如果搭排戶自行取樣送樣，取樣過程、樣品體積、保存方法及樣品運

送等程序，都沒有辦法確認是否有依照標準方法，樣品如果沒有代表

性，那做出來的檢驗報告也沒有辦法做為搭排許可的依據。

四. 管理處進行搭排許可審查時，應特別注意搭排戶所提交之採樣報告是

否符合相關規範，確保搭排許可審查之行政流程正確。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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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如果我取得搭排戶所提送之水質檢驗報告，應該如何
判斷該檢驗報告是否符合本署相關規定？(1/2)

一. 檢查報告上有沒有實驗室許可字號

[行政院環保署許可證字號：環署

環檢字第OOO號]

二. 檢查採樣方法及檢驗方法，其方法

編號應與「非農田排水之灌溉水質

基準值檢測方式及品質管制作業準

則」所列相同

需具採樣方法許可單位採樣
不可客戶自行送樣>>非許可
檢驗方法編號要核對

O

O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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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如果我取得搭排戶所提送之水質檢驗報告，應該如何
判斷該檢驗報告是否符合本署相關規定？(2/2)

一. 目前鈉吸著率和殘餘碳酸鈉因是依

據鈣、鎂、鈉、碳酸根和碳酸氫根

濃度計算而得，而因為這些項目沒

有對應管制的環保法規，所以相對

應之標準檢測方法，環檢所並未開

放實驗室來申請許可，故此兩項目

是無法取得認證許可報告；請確認

方法編號是否正確即可

二. 依據環保署現行規定，許可、非許

可和另外委託其他實驗室檢測的報

告，都需分開開立，所以取得檢測

報告時，要小心核對灌溉水質基準

值19項目是否都備齊

管制項有缺漏，品質項也有缺漏

報告專用
章缺漏

?
?

X

報告頁數要注意

搭排管理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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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辦理搭排水質稽查前是否一定要先函文通知搭排戶？
可否電話通知？

一. 本署辦理搭排水質稽查之階段性

目標係以定期稽查為優先。

二. 考量和搭排戶確認搭排許可內容

之過程中，可能需要和搭排戶當

面溝通或確認資料，又考量可能

須辦理搭排戶介入口排放水採樣

檢驗，包含採樣檢驗之公正性及

搭排戶介入口可能位於私人土地

等因素，為盡量減少爭議及後續

行政處分之可能模糊空間，原則

建議以函文事先通知搭排戶。

三. 未來搭排水質稽查執行模式逐漸

成熟並拓展至不定期稽查，則可

視稽查內容評估是否通知搭排戶。

稽查通知書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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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如已函文通知搭排戶稽查日期，當天卻沒有任何人在
現場，導致稽查作業無法辦理，應如何處理?

一. 如搭排戶無正當理由，一再推託或狡辯未收到通知：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一章(§67~§91)，針對送達程序之認定有詳

細說明，如函文通知程序可符合行政程序法第十一章相關規定，即

依法完成送達程序，也就是已向搭排戶妥善通知。應於稽查紀錄表

詳細記錄現場狀況，以利後續判斷與行政處分之辦理。

二．如搭排戶有正當理由，如因新冠肺炎影響或突然發生車禍等：

在法治實務上，「規避、妨礙或拒絕」之認定常常是嚴謹的。除非

民眾有明確可認定有相關意圖之作為，如拒不開門、威嚇逼退、強

硬不讓稽查人員進入部分區域等，才比較容易被判定為認定為「規

避、妨礙或拒絕」；因此，如人民有正當理由並提出相關佐證，原

則以另行安排稽查時間方式辦理。

三．如搭排戶廠區內有人但拒不開門，亦拒絕聯絡：

以保全自身安全為優先考量，以不強迫為原則，並於稽查紀錄表詳

細記錄現場狀況，以利後續判斷與行政處分之辦理。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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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如受稽查搭排戶未攜帶身分證、委託書或其他可證明
身分證件等，導致無法確認身份，應如何處理?

一. 如現場有人員配合稽查，相關資料可後續再補，稽查小組成員應將相

關狀況詳實記錄於稽查紀錄表，並多拍攝現場人員照片，以利後續如

需進行身分核對之用。

二. 如搭排戶代表拒絕入鏡，原則不強迫，並應將搭排戶要求不入鏡紀錄

於稽查紀錄表。

三. 本署及各管理處具有進行稽查並妥善保全相關證據之權利，如搭排戶

代表有特殊考量如商業機密等，希望不要拍攝到部分內容，稽查小組

得於妥適紀錄稽查流程之前提下，配合搭排戶代表需求，避免拍攝部

分敏感區域；然稽查小組有權妥善保全相關證據，受稽查搭排戶不得

妨礙稽查小組紀錄稽查過程。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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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關於稽查紀錄表之填寫及現場照片拍攝的內容，辦理原
則為何?是否有特別規定?

一. 稽查紀錄表係為確實記錄現場狀況，以利後續評估行政處分使用。

二. 各管理處應在妥善記錄稽查流程及現場狀況的原則下，確實填寫稽查紀錄表，

並盡可能多拍攝照片或錄影，以利後續如需檢討討論時有相關佐證供參。

三. 照相機/錄音機/攝影機使用前，應確認設定日期時間無誤。

四. 拍攝/錄影/錄音內容須為稽查當日紀錄，且為稽查小組成員拍攝/錄影/錄

音之，不可使用工作站定常性檢驗拍攝或搭排戶提供之照片。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50

Q：

Ａ：

如果因為現場狀況或特殊因素，導致未能將稽查紀錄表
「搭排許可內容」欄位中所列確認項目辦理完畢，應如
何處理？可以分次辦理稽查嗎？

一. 稽查紀錄表「搭排許可內容」欄位中所列確認項目為本署就業務需求

所篩選出之優先務必執行項目，後續亦將視搭排水質稽查業務執行情

形逐步增加。

二. 為完善搭排水質稽查業務，管理處執行搭排水質稽查時應盡可能完成

稽查紀錄表上列舉之所有確認項目，如因現場狀況或特殊因素導致無

法確認，應詳實將未能確認之原因及相關資訊，記錄於稽查紀錄表。

三. 此外，分次稽查是可以接受的。如有部分項目因現場因素未能稽查完

畢，可以於現場再與搭排戶另外安排稽查時間，以完成所有列舉確認

項目稽查工作；舉例來說，如因道路封閉或障礙物阻隔，導致無法確

認介入口位置，應於稽查紀錄表上詳實記錄未能確認介入口位置之原

因，並在道路開放或障礙物排除後，另案辦理稽查，確認搭排戶介入

口位置。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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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否提供稽查紀錄表之填寫範例?(1/3)

Ａ：一. 經查本年度搭排水質稽查

辦理情形，稽查紀錄表填

寫狀況常有缺漏或不足，

檢附資料亦有不齊全情形，

考量稽查紀錄表為重要證

據，請各管理處務必確實

妥善填寫稽查紀錄表，俾

利後續判斷與行政處分之

辦理。

二. 提供稽查紀錄表填寫範例

供參。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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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否提供稽查紀錄表之填寫範例?(2/3)

Ａ：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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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可否提供稽查紀錄表之填寫範例?(3/3)

Ａ：

搭排水質稽查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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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Ａ：

關於渠道底泥檢測與申報工作，什麼時候要辦理增測?
對於增測的辦理時間跟次數，有無相關規範?

一. 本署配合環保署相關規範，定期辦理渠道底泥品質監測，並將檢測結

果送交環保署備查。

二. 每5年應定期檢驗一次，並應於枯水期辦理；目前已進入第二輪檢測

(第一輪103~107年；第二輪108~112年)。

三. 依據環保署規範，檢測濃度只要超過底泥品質指標之增加檢測頻率值

[簡稱下限值]，就要在[當輪內]，增加檢測頻率至少一次。

目前因應作為：

增加檢測頻率及渠道底泥浚渫

渠道底泥檢測與申報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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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語



肆、結語

 完善搭排許可表單及行政作業程序，以利管理處同仁據以

辦理。律定搭排水質稽查流程與行政處份，遏止違規並主

動落實水質保護。

 投入多元培訓檢驗技術、搭排許可與系統操作，優化水質

管理效能。積極辦理跨域合作，並與相關機關協力共同確

保灌溉用水品質

 農田水利法正式施行後，有效強化灌溉水質監測管理，提

升實驗室專業公信力。本會農水署積極保護灌溉水質，確

保農業生產環境永續，保障國人食用農產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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